
  

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会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工作程序，履行

学会章程中规定的关于理事和常务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以及规范

对理事和常务理事的约束，依据学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章 理事会的组成 

第二条 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按照学会章程设立，在学会章

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常务理事会是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的，

人数不超过理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三条 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由不同类别的成员组成。理事

会和常务理事会成员的类别及其人数由《中国内燃机学会第九届

理事会换届方案》确定。  

 

第三章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的召开 

第四条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召集和主持。理

事长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可委托副理事长或秘书长主持。 

第五条 原则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召开前一个月，由学会

秘书处向应出席者发出书面通知，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议

程草案和必要的资料。 

第六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常务理事会至少每

半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下可采取通讯或视频形式召开。 



第七条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含）以上理事

或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或常务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出席人数达

不到法定人数时，按一般工作会议召开，不得以理事会或常务理

事会的名义形成决议。 

第八条 当理事会五分之一及以上的理事动议召开理事会、

当常务理事会四分之一及以上的常务理事动议召开常务理事会

时，原则上理事长在收到动议之后的一个月内应召集相应会议。 

第九条 在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召开之前，理事或常务理事

可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动议，会议主持人视情形决定是否

将其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条 理事或常务理事可在会议中提出增加议题动议，由

主持人根据多数理事或常务理事的意见和本次会议的主题决定

是否将此动议纳入会议议程。 

第十一条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召开时，应给予与会者发表

意见的机会，发言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言。发言时长由主持人

控制，主持人有权终止任何发言者的发言。 

第十二条 应形成决议的议题，须经会议表决。一般议题可

采用举手或通讯方式表决。涉及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分支机构设

置（设立、变更、注销）等重要事项，应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审议通过。 

第十三条 监事会成员列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可发表意

见，但无表决权。 



第十四条 召开理事会时，理事长可视情况邀请会员代表参

加；召开常务理事会时，理事长可视情况邀请理事或会员代表参

加。副秘书长、分支机构主任委员可列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第四章 理事权益 

第十五条 理事本人参加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非理事工作

会议），按照会议规定享受注册费用的八折优惠。 

第十六条 理事本人在学会官网享受免费注册个人会员。 

第十七条 理事本人优先优惠参加学会举办的论坛、博览会、

展览会、研讨会、专业培训和评选表彰等活动。 

第十八条 学会主办的《内燃机工程》、《内燃机学报》、《内

燃机》和总会论文集等刊物，免费向理事本人赠阅或理事单位留

档。 

第十九条 在学会官网的科技、产品展览等一切收费科目，

理事单位享受九折优惠。 

第二十条 享有在学会官网为理事专享的所有优惠权益待遇。 

第二十一条 针对理事不断推出的其他待遇。 

 

 

第五章 理事职责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理事或常务理事须按时参加理事会或常务理

事会会议。 

第二十三条 理事须按时足额交纳会费。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原则上应由常务理事本人参加，不

委托代表参会。理事或常务理事不能参会时，应事前向理事长或

秘书长书面请假并报秘书处备案。如理事不能参加理事会，可委

托代表持理事本人委托书参加，并有委托投票权。  

第二十五条 常务理事连续两次无故不出席常务理事会或理

事会会议，常务理事资格即终止；常务理事资格被终止后，如符

合理事的任职条件，保留其理事资格。理事连续两次无故不出席

理事会议，理事资格即终止。 

第二十六条 理事应密切联系相关单位和会员，了解并反映

会员和相关人士的需求和对学会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第二十七条 理事或常务理事参加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

费用由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承担。 

 

第六章 对理事的处罚及申诉 

第二十八条 当理事触犯《中国内燃机学会章程》及《中国

内燃机学会会员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由监事会认定后并提

出罢免建议提交理事会。 

第二十九条 理事资格被终止后，其所担任的常务理事、副

理事长或理事长职位自动终止；常务理事资格被终止后，其所担

任的副理事长或理事长职位自动终止。 

第三十条 当理事、常务理事和负责人因违规被停职时，由

监事会向全体理事会及会员代表大会公布。当秘书长违规被停职

时，由理事长向全体理事公布。 



第三十一条 被处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对处罚决

定有异议时，可向监事会申诉，当三分之二（不含）以上监事同

意维持原处罚决定，则驳回申诉，否则由原处罚机构重新审议并

作出决定。秘书长被处罚后可向常务理事会申诉。当三分之二（不

含）以上到会常务理事同意维持原处罚决定，则驳回申诉，否则

由原处罚机构重新审议并作出决定。监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再次作

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不再受理被处罚者的申诉。 

 

第七章 理事的产生、变更和增补 

第三十二条 理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由理

事会选举产生；副理事长、理事长从常务理事中选举产生；秘书

长由理事长提名，报理事会同意后聘任。 

副理事长职务出现空缺时，由理事会按相关程序进行补选。

秘书长职务出现空缺时，由理事长重新提名，提交理事会审议，

重新聘任。 

第三十三条 代表单位出任理事会职务者如不能履行其职

责时，由原推荐单位重新推荐，并填写有关资料报秘书处备案，

由秘书处在最近一次召开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会议上进行报

告。 

第三十四条 当有届中更换理事或常务理事的其他情形时，

由原推荐渠道重新推荐，按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增补。 

第三十五条 理事会可根据会员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届中增

补、罢免部分理事，最高不超过原理事数量的五分之一。当常务

理事会人数有缺额时，由理事会按类别分别补选。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经九届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12 月 10 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